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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01 月 0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上发布了《重大诉讼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【2024-002】），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，本公司

现予以更正。 

一、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更正前：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……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登封市人民法院  

法定代表人：秦静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董晓源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http://www.neeq.c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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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……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…… 

(二)执行情况 

2024 年 01 月 05 日收到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（2024）豫 0185

执 75号、（2024）豫 0185 执 76 号执行裁定书、（2024）豫 0185 执 77

号执行裁定书。 

登封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河南登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董松慧、

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经查，被执行人河南中

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董松慧、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源未

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3）豫 0185 民初 5580号、（2023）豫 0185

民初 5581 号、（2023）豫 0185 民初 5584 号文书履行义务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第二

百五十五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》第四百八十四条、四

百八十五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冻结、扣划、扣留、提取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

董松慧、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源名下所有银行存款、收入或查封、

扣押等额财产（详见协助执行通知书） 

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，查封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，查

封不动产、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。需要续行查封的，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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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期限届满前十日内向本院提出续行查封的书面申请；履行义务后

可以申请解除查封。本裁定立即执行。 

…… 

二、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

更正后：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……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河南登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秦静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董晓源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3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董松慧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董事 

4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董晓源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股东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总经理 

5、被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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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刘巧珍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控股股东 

6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董晓磊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股东 

7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登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董晓磊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股东 

……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…… 

(二)执行情况 

2024 年 01 月 05 日收到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（2024）豫 0185

执 75号、（2024）豫 0185 执 76 号执行裁定书、（2024）豫 0185 执 77

号执行裁定书。 

登封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河南登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登封市中

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、董松慧、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源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,经查,被执行人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登

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、董松慧、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源

未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3）豫 0185 民初 5580 号、（2023）豫

0185 民初 5581 号、（2023）豫 0185 民初 5584 号文书履行义务。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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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

第二百五十五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》第四百八十四条、

四百八十五条规定,裁定如下： 

冻结、扣划、扣留、提取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

登封市中岳高压电瓷电器有限公司、董松慧、刘巧珍、董晓磊、董晓

源名下所有银行存款、收入或查封、扣押等额财产（详见协助执行通

知书）。 

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,查封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，查

封不动产、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。需要续行查封的,应当在

查封期限届满前十日内向登封市人民法院提出续行查封的书面申请；

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查封。本裁定立即执行。 

……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    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南中岳非晶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2024 年 1 月 10 日 


